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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之課稅採量能原則，維持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不應課稅。所得低於課稅標準、

無納稅能力者繳稅，是稅制的不公；養家活口尚且不足的所得被課稅、無法退回，

是稅制的不仁不義。 

 

每年五月的報稅期間，應辦理結算申報者，必須於期限內完成前一年度所得稅之

結算申報；全戶全年綜合所得總額若達到課稅標準而未辦理結算申報，稅捐稽徵

機關除發單補徵外，還可依情節輕重程度，按補徵稅款加處 3 倍以下的罰鍰。 

 

若所得總額低於課稅標準，由於應納稅額為零，雖未辦理結算申報，也不會被補

徵或處罰。但此其中卻有「玄機」：既使應納稅額為零，但因未辦理結算申報，

還是有可能繳了稅。 

 

「扣繳制度」是所得稅極為重要的機制。「扣繳」是在所得發生時，責成所得之

給付人（扣繳單位；例如，公司）於所得發生之處所，將所得人應納之所得稅預

先扣下，向國庫繳交；換言之，錢根本還沒進個人的口袋，政府已經拿走一部分。 

 

此一「霸道」的設計，一方面可使稅捐稽徵機關充分掌握稅源及課稅資料、減輕

稽徵行政負擔，另一方面也可使國庫即時取得收入，不會只在每年一度之結算申

報時，才有所得稅收入庫，便於資金調度。對於納稅義務人而言，由於在所得發

生當下，已逐筆扣繳稅款，結算申報時，較無一次納稅的財務壓力。 

 

然扣繳單位並不知所得人全年應納稅額為何，因此，稅法訂有各類所得扣繳規定，

扣繳單位根據各規定辦理扣繳。 

 

對於須辦理結算申報之居住者（一般以課稅年度內在境內居留合計滿 183 天判

斷），經由結算申報程序，可以弄清楚究竟過去一年賺多少所得、被扣繳了多少。

如結算申報之應納稅額小於被扣繳稅額，可退回差額；反之，則應補足扣繳不足

數。對於非居住者，所得一旦扣繳即「完稅」，並沒有後續多退少補的結算申報。 

 

扣繳制度有其必要性，但也可能過於「霸道」，而導致稅制的不公、不仁與不義。

原因在於：根據現行稅法規定，只要有扣繳稅額，即使所得未達課稅標準、應納

稅額為零之低所得者，若未辦理結算申報，則無法拿回被扣繳之所得。 

 

這種情形發生在外籍移工的薪資尤其嚴重。離鄉背井來台工作，賺取基本工資之



產業移工或社福移工，所得本來就低，若考量其家計負擔，根據我國稅法所計算

之應納稅額大抵皆會是零。但若薪資有被雇主扣繳，則有可能因為未在次年（或

結算申報前離境時）辦理結算申報，而白白犧牲了權益。 

 

此外，扣繳單位未必知道外籍移工是否為居住者、或擔心移工未在一年度待滿

183 天，為求「保險」起見，實務上有扣繳單位，一概根據對非居住者薪資扣繳

規定，按每月給付金額扣繳 6%。移工在不了解、沒有時間了解或沒有管道了解

我國稅法規定下，根本無法主張自身之權益。 

 

更有甚者，過往曾傳出外籍移工被要求簽署「代領退稅授權書」、由雇主或是仲

介領取國稅局的退稅支票，卻遭侵佔退稅款項之情事。 

 

由於扣繳單位必須申報每一筆給付的所得，稅捐稽徵機關對於每一筆扣繳稅款一

清二楚，只消與結算申報紀錄核對，即可得知被扣繳所得是否申請退稅；怎麼可

以長久漠視不需繳稅之低所得者或外籍移工，只因未辦理結算申報，而無法取回

被扣之所得？ 

 

政府在為企業提供各種租稅誘因、企業是否適用既有租稅優惠、企業能否申請退

稅……投注了大量的行政資源，進行各種法規的訂定以及制度的宣傳與輔導；是

不是也應該花對等的心思，保障「社會最底層」的低所得者與外籍移工的基本租

稅權益？ 

 

近年來，賦稅署與各國稅局不斷提倡「愛心辦稅」的理念。個人未辦理結算申報，

若有應納未繳稅款，稅捐稽徵機關必然發單補徵並處罰；但若有應退扣繳稅款，

卻絕對不會通知退稅，此一對比豈不諷刺？ 


